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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

公物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建立配置合理、处置规范、监督到位的国有

资产运行机制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益，维护国有资产安全，根

据《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》、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

（试行）》、《合肥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、使用

和处置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合肥市市级政府公物仓管理暂行办

法》等规定，结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（以下

简称“先研院”）实际情况，制订本暂行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先研院各部门、各创新单元使用

各类补助收入、研发收入、事业收入、经营收入、其他收入

或专用基金等购置、建造的以及接受捐赠、调拨等方式形成

的固定资产。 

第三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公物仓(以

下简称公物仓)是指：对先研院各部门和各创新单元闲置、

报废报损、临时购置的资产实行统一管理、统一调配、统一

处置的运作平台。 

第四条 公物仓资产管理遵循以下原则： 

(一)统一管理，优化配置原则。 

(二)科学整合，盘活资产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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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共享共用，提高效益原则。 

(四)公开透明，高效运转原则。 

第五条 公物仓资产分为房屋及构筑物；专用设备；通

用设备；文物和陈列品；图书、档案；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

动植物等。 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

第六条 财务与资产管理部是管理公物仓的职能部门，

对公物仓资产实施综合管理，主要职责是： 

(一)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

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。 

(二)研究制定公物仓管理相关规章制度。 

(三)负责公物仓资产的仓储管理、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。 

(四)审批和处理公物仓资产移交、领用、借用、调拨、

处置等事项。 

(五)负责公物仓日常管理，定期对公物仓的固定资产进

行盘查，做到账、卡、物相符。 

(六)建立公物仓资产管理信息平台，负责公物仓资产相

关的档案管理，按季度公布公物仓资产管理情况。 

第七条 归口管理部门对公物仓资产实施监督管理，主

要职责是：  

(一)审核使用单位的公物仓资产移交、领用、借用、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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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、处置等申请，提出审核意见； 

(二)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对归口本部门在用的公物仓

资产承担管理责任，对资产安全完整性负责。 

第三章 公物仓管理范围 

第八条 下列资产应移交公物仓管理和处置: 

(一) 财政性资金投入研发项目任务完成或终止（中止）

后，各创新单元研发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； 

(二)闲置的资产、超标准配置的资产、超量占用的资产、

长期不使用的资产等； 

(三)报废报损的资产，已经达到报废标准、不能修复继

续使用的资产； 

(四)临时购置的资产，以及其他应缴入公物仓管理和处

置的资产。 

第四章 公物仓资产移交、领用和处置 

第九条 公物仓资产的移交。按规定应移交至公物仓管

理的资产，应及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，资产移交入库程序如

下： 

(一)资产使用单位提出申请，填制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
先进技术研究院固定资产移交单》并盖章（签字）确认。 

(二)归口管理部门和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审核后，按照购

置固定资产的验收标准和程序进行勘验、交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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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资产移交至先研院公物仓。  

(四)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对移交入库资产登记入账。 

第十条 公物仓资产的领用。资产使用单位提出资产购

置申请，经归口管理部门和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审核后，优先

从公物仓调剂领用或借用。资产领用出库程序如下： 

(一)资产使用单位提出申请，填制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
先进技术研究院固定资产领用单》并盖章（签字）确认。 

(二)归口管理部门和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审核后，办理资

产领用出库手续。 

(三)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对领用出库资产登记入账。 

(四)资产使用单位负责领用资产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工

作，确保领用资产使用期间的性能完好、安全完整。使用期

间发生非正常毁损的，由使用单位按价赔偿或从单位经费中

扣回。 

第十一条 公物仓资产的处置范围、处置方式和处置程

序。 

(一)公物仓资产处置范围： 

1.已达到报废年限和报废标准，无法继续使用的资产； 

2.已被市场淘汰，不具备使用价值的资产； 

3.损毁、损坏、不能修复或不具备修复经济价值的资产； 

4.盘亏、因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造成的非正常损失资产； 

5.满足对外转让或投资条件，需进行公开处置的资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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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公物仓资产处置方式： 

1.出售 

2.转让 

3.报废、报损 

4.无偿调拨、捐赠等其他方式 

(三) 出售、转让资产处置程序： 

1.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草拟拟出售、转让资产清单和处置

方案，提交院务会审议； 

2.根据院务会审议通过的资产处置方案，财务与资产管

理部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； 

3.在拟出售、转让资产处置方案和评估价格报市财政局

备案后，以备案的评估价格为底价，进行竞价出售或转让。 

(四)报废、报损资产处置程序： 

1.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草拟拟报废、报损资产清单和处置

方案，提交院务会审议； 

2.根据院务会审议通过的方案，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办理

资产报损、报废手续；其中批量原值 500 万元以上的报废、

报损资产处置，应报市财政局备案。 

（五）其他处置方式的办理程序： 

1.需求部门提出资产无偿调拨、捐赠等申请； 

2.财务与资产管理部提出处理意见，提交院务会审议； 

3.需求部门按院务会审定意见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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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公物仓资产处置工作由财务与资产管理部统一组

织，处置收入及时入账，统一管理使用。 

第五章 公物仓日常管理及核算 

第十二条 公物仓资产的账务处理。公物仓资产的移交、

领用、借用、调拨、处置等事项，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应在审

批结束后 5日内进行账务处理，依据相关资产单据进行调账。

每月月底，资产管理系统和财务系统进行对账，以做到账实

相符，账账相符。 

第十三条 公物仓资产的信息公开。财务与资产管理部

每季度以适当方式在先研院内部公布公物仓闲置资产的有

关信息，便于使用单位查询，以提高公物仓资产使用效益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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